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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 持 人：董事长徐培忠先生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参与竞拍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股权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5、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6、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二、讨论、审议以上议案。  

    三、表决以上议案。 

    四、宣读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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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与竞拍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与竞拍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股权的议案》，请审议。 

为提升公司业绩，深化公司转型，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瀛石化”）参与竞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开投”）公

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36.875%股权事

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华瀛石化参与竞拍国开投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华兴电力 36.875%股权。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1,602,147,175.63 元，挂牌价格为 1,602,147,200.00 元，最终成交价格以实际竞拍

成交价格为准。公司目前持有华兴电力 63.125%股权，为华兴电力控股股东。若

本次交易成功，则公司将持有华兴电力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为公开竞拍股权，

竞标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    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6国际投资大厦 

3、法定代表人：王会生 

4、注册资本：1,947,051.10万元 

5、设立时间：1995年4月14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7644 

7、公司类型：国有独资企业 

8、经营范围：从事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以及其他

相关行业政策性建设项目的投资；办理投资项目的股权转让业务；办理投资项目

的咨询业务；从事投资项目的产品销售；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国开投现持有华兴电力 36.875%股权，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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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兴电力 36.875%股权。 

（一）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名    称：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0 号 4、5 号楼 301 室 

3、法定代表人：田英 

4、注册资本：96,000 万元 

5、设立时间：1999 年 12 月 27 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1141768 

7、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8、经营范围：电力能源项目投资；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力配套工

程设计；物业管理。 

华兴电力下辖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张家港

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四家主要电力子公司，现有控股正

在运营的电力装机容量 491 万千瓦，已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开工和取得“路条”

进行前期工作的电力装机容量 412 万千瓦，总电力装机容量 903 万千瓦。 

目前，本公司持有华兴电力 63.125%股权，国开投持有华兴电力 36.875%股

权。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华兴电力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2,133,760.71 2,238,452.95   2,295,007.38 

负债总计 1,981,466.40  2,028,414.14 2,158,523.21 

所有者权益 152,294.31 210,038.81 136,484.17 

营业收入 534,015.75 792,813.65  894,525.48 

营业利润 88,194.24 64,433.69 59,719.44 

净利润 71,721.46 51,210.99 50,372.44 
 

（三）目标公司评估结果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经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

估，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华兴电力全部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4,344,805,900.00 元，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1,602,147,175.63 元。

具体评估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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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79,223.48  121,209.04 -58,014.44 -32.37 

长期投资 622,198.51  878,317.61 256,119.10 41.16 

固定资产 1,707.43 7,157.57 5,450.14 319.20 

资产总计 1,020,554.59 1,239,792.83 219,238.24 21.48 

流动负债 744,199.29 744,199.29 0 0 

负债总计 805,312.24 805,312.24 0 0 

净资产 215,242.35 434,480.59 219,238.24 101.86 

 

（四）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国开投对所持有的华兴电力 36.875%股权拥有完全的

处置权且实施不存任何限制条件。 

四、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涉及的产权交易合同，需在确认成功摘牌后方能与转让方协商签

署。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司业绩，深化公司转型，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为便于本次竞拍工作的开展，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全权负责

和办理本次竞拍相关的各项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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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裕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5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提供相关担保，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

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

汽、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60,446.03 万元，负债总额

1,058,384.61 万元，净资产 202,061.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9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8,965.81 万元，净利润为 48,697.05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裕中能源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请金额为 50,000 万元、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

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申请的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529,9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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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裕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5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及其控股

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相关担保，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

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

汽、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60,446.03 万元，负债总额

1,058,384.61 万元，净资产 202,061.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9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8,965.81 万元，净利润为 48,697.05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裕中能源拟向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5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60 个月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

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申请的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579,9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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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周口

隆达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所属企业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隆

达”）拟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

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源”）提供相关担

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周口隆达基本情况 

周口隆达，注册地址：周口市七一路西段，法定代表人：班卫宪，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

开发、电力投资、建设。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所属的全资企业。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周口隆达资产总额 76,533.14 万元，负债总额 51,322.27

万元，净资产 25,210.8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06%；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

入 179.80 万元，净利润-7,991.52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周口隆达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3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授信，由裕中能源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周口隆达提供

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周口隆达本次申请的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所属的全资企业，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

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周口隆达担保总额度为 298,2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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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请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发行公司债券

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经公司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

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的各项规定，具备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具体自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  

    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存

在重大缺陷。  

    三、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作为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并且将在合同中约定，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资信

评级机构每年至少公告一次跟踪评级报告。资信评级机构已与公司进行初步沟

通，目前初步认为公司主体评级及拟发行的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均良好，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本次公司债券一年

的利息。  

    六、公司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

四十。  

    七、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改善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等。  

    八、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利率预计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九、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公司存在其他重

大违法行为；  

    2、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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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迟延支付本息的事实，仍

处于继续状态；  

    4、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到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该项临时提案的书面文件，并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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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请审

议。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对目前债券市场和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的分析，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

内确定。  

二、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四、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不向本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五、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

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结构（包括是否设计含权、是否设计回售

条件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是否设计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相关条款

具体内容）、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

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六、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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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

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九、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担保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采用无担保方式发行。 

十一、上市交易所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

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

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十二、公司的资信状况和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资信情况良好。在偿债保障措施方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三、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到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该项临时提案的书面文件，并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

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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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请审议。 

为保证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工作，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允许

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制定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

订、调整发行条款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债券期

限、担保事项、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

各期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设置回售选择

权或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等条款、网上网下发行比例等事项；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申报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申报、发行及上市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合同、

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四、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公司债

券的上市事宜； 

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方

式及金额； 

七、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

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授权董

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期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做适当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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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其他事

宜； 

十、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到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该项临时提案的书面文件，并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